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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

第四条

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。

装货物，适用本规定。

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则总

一般规定

第一章

第二章

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的安全管理

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载运固体散

为了加强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监督管理，保障海上人第一条

第三条

第二条

国家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全国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的安

其他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具体负责海运固体

共和国港口法》等法律，制定本规定。

命、财产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))((中华人民

工作。

散装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运输的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

管理人，按照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建立和实施的船舶安全营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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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污染管理体系或者制度，应当包括载运固体散装货物的程序、须

知或者管理制度。

第六条载运固体散装货物的船舶，其船舶装载手册或者稳

性计算书中应当列出所载货物安全适运的典型工况。

第七条船舶载运固体散装货物，应当符合有关积载、隔离和

运输的安全技术规范，并符合相应适装证书或者证明文书的要求。

第八条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对船员进行固

体散装货物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，保证船员熟悉固体散装货物的

特性、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。

第九条按照本规定办理报告手续的人员，应当熟悉相关法

规、标准规范和报告程序。

第十条拟交付船舶运输的固体散装货物如果未在《国际海

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》中列出，其托运人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

检测机构(以下简称检测机构)出具的鉴定材料，明确货物的分组、

分类、危险性、污染危害性和船舶载运技术条件后，方可交付船舶

运输。

第十一条对环境有害的固体散装货物，船舶卸货完毕后，货

物残余物及其洗舱水应当由港口接收设施或者船舶污染物接收单

位接收，禁止排放入水，并按照规定在垃圾记录簿中如实记载。

第三章报告管理

第十二条载运 B 组以外固体散装货物船舶进出港口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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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进出港口 24 小时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航程不足 24 小时

的，应当在驶离上一港口前报告。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信息内容:

(一〉船名、航次、国籍、始发港、卸货港、作业地点、预计进出港

口和作业时间等船舶信息;

(二)货物名称、组别、类别、联合国编号、总重量和装载位置等

货物信息。

第十三条拟交付船舶运输固体散装货物的托运人，应当在

交付运输前向承运人提交以下货物信息，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:

(一〉固体散装货物安全适运声明书;

(二)属于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，应当提交检测机构出具

的货物适运水分极限和货物水分含量证明;

〈三)载运未在《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》中列出的货物，

应当提交检测机构出具的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材料;

(四)国际航行船舶按照规定需要进出口国家的有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载运的，应当提交有效的批准文件;

〈五)海事管理机构根据《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》规定，

要求提供的其他证书或者文书。

港口作业委托人应当在固体散装货物装载前，将前款第(一)

项至第(三)项的货物信息提供给港口经营人。

第十四条需要通过检测获得货物信息的，应当由托运人与

检测机构共同对货物进行采样。

第十五条承运人应当对货物信息进行审核，对不符合船舶

4 一



适装要求的，不得承运。承运期间相关材料、证书或者文书应当保

存在船上。

第四章作业管理

第十六条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在装货前，应当按照船舶

装载手册或者船舶稳性资料，检查货物的运输资料和适运状况，发

现不符合本规定情形的不得装运。

第十七条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船舶和港口经营

人，应当遵守安全和防污染操作规程，建立并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

制度，严格按照船岸安全检查表的要求进行检查和填写。

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港口经营人，应当指定具有相

应专业和履职能力的人员负责对船舶装卸作业进行巡查监督。

港口经营人应当加强作业人员相应专业知识和业务操作能力

培训。作业人员在装卸作业期间应当遵守相关安全制度和作业规

程。

第十八条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固体

散装货物装卸作业前以书面形式确定装卸计划，并按照装卸计划

进行作业。

发现货物装卸作业与装卸计划不符或者可能存在安全隐患

的，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共同进行核实，并采

取必要的安全措施。

第十九条港口经营人应当根据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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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配载、积载要求装载货物，进行平舱。装载完毕后，港口经营人

应当进行检查并由船长书面确认。

第二十条船舶应当根据固体散装货物性质合理装载和积

载。不相容货物之间应当进行隔离。

船舶载运高密度固体散装货物时，应当在各舱及同一舱内合

理分布，避免对船舶结构和强度造成不利影响。

第五章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特别规定

第二十一条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托运人，应当按照《国

际海运团体散装货物规则》的规定，制定并实施货物取样、试验和

控制水分含量的程序。

第二十二条拟交付船舶载运的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，水

分含量不得超过其适运水分极限。但是，已经建造或者设置防止

货物移动的特殊结构、设备，并持有相应检验证书的中国籍船舶，

或者持有相应检验、批准证书的外国籍船舶除外。

第二十三条拟交付船舶载运的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，其

托运人应当提交检测机构出具的含有货物适运水分极限、水分含

量等技术指标的检测报告。

适运水分极限的采样和检测应当在货物计划装船前 6 个月内

完成;水分含量的采样和检测应当在货物计划装船前 7 天内完成。

货物装船前或者装船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托运人应当重

新对货物水分含量进行采样和检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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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〉因降水等情形可能引起货物水分含量升高或者其他特性

变化;

(二)船长有充分理由认为拟装载货物与其水分含量证明不相

符。

第二十四条利用船舶或者码头装卸设施直接转运易流态化

固体散装货物，转运作业委托人应当提供货物原有的安全适运声

明书、适运水分极限和水分含量证明等资料。

转运作业前，转运作业委托人、承运转运货物船舶应当共同对

拟转运货物进行检查，确认货物形态无变化的，方可进行转运作

业。

转运作业委托人应当在转运货物船舶离港前，向船舶和海事

管理机构提交检测机构对转运货物水分含量的检测报告。

第二十五条露天储存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，所用堆场应

当具备良好的排水功能，并根据天气情况和货物性质采取适当措

施，防止货物水分含量增加。

港口经营人装载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，应当对适运水分

极限、水分含量检测报告等货物信息进行核对，经核对无误后方可

作业。

港口经营人在作业过程中应当做好作业情况记录，将装卸作

业有关信息和单证存档，并自觉接受和配合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

据职责实施监督管理。

港口经营人在装船前或者装船过程中发现货物不符合规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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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，应当告知船舶并配合船舶不予装载或者停止装载。

第二十六条在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装船前，船舶应当检

查货物处所舱盖风雨密状况，测试货物处所的污水系统是否工作

正常，采取措施防止货物进入舱底污水阱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二十七条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装船期间，遇降水等可

能引起货物水分含量升高或者其他特性变化的情形，船舶和港口

经营人应当立即采取停止作业、关闭舱盖等安全措施。

第二十八条载运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船舶，应当根据所

载货物的特性和航行区域特点制定货物处所定期巡查计划。

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应当按照巡查计划进行定期巡查，并记录

巡查情况。发现货物具有流态化趋势或者已经流态化的，应当立

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并向就近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

第六章人员防护与事故预防

第二十九条船舶载运可能释放有毒气体、易燃气体或者造

成货物处所缺氧的固体散装货物时，应当配备相应的气体测量仪

器及其使用说明书，按照规定定期测量货物处所气体浓度，并记录

测量结果。

第三十条船舶载运可能释放有毒气体的固体散装货物时，

应当对货物处所提供机械通风或者自然通风。

船舶载运可能释放易燃气体的固体散装货物时，应当对货物

处所提供机械通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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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船舶应当制定针对人员进出封闭处所和货物熏

蒸处所的安全程序及应急救援措施，在处所入口处设立警示标志。

第三十二条装载具有毒害性、腐蚀性或者造成货物处所缺

氧的固体散装货物时，相关作业人员应当事先经过训练，配备防护

设备。紧急情况下需进入货物处所的，应当按照安全程序在船长

或者其指定的具有管理职责的船员监督下进行。

第七章监督管理

第三十三条海事管理机构发现载运固体散装货物的船舶存

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消除隐患，不立即消除或者

逾期不消除的，采取禁止其进港、离港或者责令其停航、改航、停止

作业等措施。

第三十四条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对辖区内固体

散装货物港口储存、装卸作业实施监督管理。发现港口经营人储

存、装卸固体散装货物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消

除隐患，不立即消除或者逾期不消除的，采取责令其停止作业等措

施。

第八章法律责任

第三十五条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海事管理机

构责令改正，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船舶未对不相容货物进行隔离，或者未合理分布高密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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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散装货物的;

(二)船舶未按照规定采取停止作业、关闭舱盖等安全措施的;

(三)船舶未配备气体测量仪器或者未对货物处所气体浓度进

行测量的;

(四)船舶未建立并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，或者未按照船

岸安全检查表的要求进行检查和填写的。

第三十六条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海事管理机

构责令改正，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船舶在进出港口前未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的;

(二)固体散装货物的托运人、转运作业委托人未向承运人、海

事管理机构提交货物相关信息的。

第三十七条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港口行政管

理部门责令港口经营人立即纠正或者限期改正:

〈一)未根据天气情况和货物性质对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采

取适当措施防止货物水分含量增加的;

(二)未根据船舶提供的配载、积载要求装载货物或者进行平

舱的。

第三十八条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港口行政管

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港口经营人在装船前或者装船过程中发现货物不符合规

定要求，未告知船舶或者停止装载的;

(二)港口经营人在装船过程中遇降水等情形无法保证作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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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安全时，未停止作业的。

第三十九条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港口行政管

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港口经营人未建立并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，或者未

按照船岸安全检查表的要求进行检查和填写的;

(二)港口经营人未指定人员在装卸作业期间进行巡查监督

的;

(三)港口经营人未对货物信息进行核对的。

第四十条船舶载运的固体散装货物属于危险化学品并违反

本规定的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。

第四十一条海事管理机构、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

有滥用职权、衔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等严重失职行为的，由其所在单

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处理;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九章附则

第四十二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:

固体散装货物，是指除谷物以外的，不需包装可直接装入船舶

的货物处所，由基本均匀的微粒、颗粒或者较大的块状固体物质组

成的货物。

B 组固体散装货物，是指在《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》附

录 1"组别"栏中列为 B组货物或者同时列入 A 和 B组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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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工况，是指船舶满载出港、满载到港、压载出港、压载到港

的基本装载情况。

对环境有害的固体散装货物，是指符合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

染公约》附则 V 有关对海洋环境有害物质判定标准的固体散装货

物。

高密度固体散装货物，是指每吨货物在货舱中正常堆积时所

占空间小于或者等于 0.56m3 的固体散装货物。

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，是指含有部分细颗粒和一定量水分

的，当水分含量超过适运水分极限时会流态化的固体散装货物。

适运水分极限，是指确保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安全运输的

最大水分含量。

第四十三条本规定自 2019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分送: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(2) 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
会 (3) ，司法部(5) ，中国交通报社 (1) ，本部领导 (14) ，相关业
务司局和行业管理部门 (50) ，法制司 (20) 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30 日印发

12 一 I酣睡隆隆隆隆隆l


	00000001
	00000002
	00000003
	00000004
	00000005
	00000006
	00000007
	00000008
	00000009
	00000010
	00000011
	00000012

